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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江阴市节流装置厂有限公司、艾默生过程

控制流量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华尔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恩德斯豪斯流量仪表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顾永华、董文利、柳建东、宋高峰、朱庆南、颜永丰、窦林彬、浦江、江坚、

江淼、张红娟、严晓明、王国柱、管凌峰、傅仕干、沈隆、黄庆华、燕集中、李达岗。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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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用流量计（壳体）安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特种设备用流量计（壳体）的分类、材料、设计、制造、检验和试验、标记及完工资

料，并明确了特种设备用流量计（壳体）设计及制造单位的资质与职责。 

本文件适用于特种设备用流量计（壳体）（包括《锅炉安全技术规程》中锅炉范围内管道和《特种

设备目录》中压力管道定义范围内管道上使用的金属制流量计（壳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0.3—2011   压力容器 第3部分：设计 

GB/T 985.1  气焊、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束焊的推荐坡口 

GB/T 985.2  埋弧焊的推荐坡口 

GB/T 1804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T 16507.2   水管锅炉 第2部分：材料 

GB/T 16507.4—2022  水管锅炉 第4部分：受压元件强度计算 

GB/T 16507.5—2022  水管锅炉 第5部分：制造 

GB/T 16508.2  锅壳锅炉 第2部分：材料 

GB/T 16508.3—2022  锅壳锅炉 第3部分：设计与强度计算 

GB/T 17611  封闭管道中流体流量的测量 术语和符号 

GB/T 20801.1—2020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1部分：总则 

GB/T 20801.2—2020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2部分：材料 

GB/T 20801.3—2020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3部分：设计和计算 

GB/T 20801.4—2020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4部分：制作与安装 

GB/T 20801.5—2020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5部分：检验与试验 

GB/T 32270  压力管道规范 动力管道 

GB/T 38942  压力管道规范 公用管道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 

GB 50160—2008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2018年版） 

GB 50316—2000（2008年版）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 

DL/T 819—2019  火力发电厂焊接热处理技术规程 

DL/T 869—2012  火力发电厂焊接技术规程 

JB/T 3223  焊接材料质量管理规程 

JB/T 3375  锅炉用材料入厂验收规则 

NB/T 47008  承压设备用碳素钢和合金钢锻件 

NB/T 47009  低温承压设备用合金钢锻件 

NB/T 47010  承压设备用不锈钢和耐热钢锻件 

NB/T 47013.1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1部分：通用要求 

NB/T 47013.2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2部分：射线检测 

NB/T 47013.3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3部分：超声检测 

NB/T 47013.4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4部分：磁粉检测 

NB/T 47013.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5部分：渗透检测 

../../Documents/WeChat%20Files/wxid_pdg9gi8vrswo22/FileStorage/File/2022-05/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2011%20-2020）.pdf
../../Documents/WeChat%20Files/wxid_pdg9gi8vrswo22/FileStorage/File/2022-05/压力管道监督检验规则.pdf
../../Documents/WeChat%20Files/wxid_pdg9gi8vrswo22/FileStorage/File/2022-05/压力管道监督检验规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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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T 47013.10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10部分：衍射时差法超声检测 

NB/T 47013.14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14部分：X射线计算机辅助成像检测 

NB/T 47014  承压设备焊接工艺评定 

NB/T 47018  承压设备用焊接材料订货技术条件 

TSG 07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TSG 11  锅炉安全技术规程 

TSG Z 6002  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考核细则 

ASME B31.1  动力管道(Power Piping) 

ASME B31.3  工艺管道(Process Piping) 

    ASME Section Ⅷ  压力容器建造规则 (Rules for Construction of Pressure Vessels)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270、GB/T 38942、GB/T 1761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流量计（壳体） flowmeter housing  

流量计中承受内部介质压力的元件组合装置，一般包括筒体、取压装置、法兰等元件。 

3.2   

    筒体  shell 

流量计（壳体）中的主要受压元件，一般由管子、板卷管、铸件、锻件等经机加工或焊接而成的元

件。 

3.3   

    取压装置  pressure tapping device 

流量计（壳体）中用来取压或均压的装置，如引压管、夹持环、均压环等。 

3.4   

    GC1级管道  piping grade GC1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压力管道定义为GC1级： 

a) 输送《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中规定的毒性程度为急性毒性类别 1 介质、急性毒性类

别 2气体介质和工作温度高于其标准沸点的急性毒性类别 2液态介质的压力管道； 

b) 输送 GB 50160—2008、GB 50016—2014 中规定的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可燃气体或甲类可燃

液态（包括液化烃），并且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 4.0MPa 的压力管道； 

c) 输送除前两项介质以外的流体，并且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 10.0MPa，或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

4.0MPa 且设计温度高于或等于 400℃的压力管道。 

    [来源：GB/T 20801.1—2020，4.1] 

4   分类 

    流量计（壳体）按结构型式不同，主要分为整体式、焊接式、夹持式，其典型结构见附录A。 

5  资格与职责 

../../Documents/WeChat%20Files/wxid_pdg9gi8vrswo22/FileStorage/File/2022-05/流量计壳体监督检验规范（征求意见稿(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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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资格 

5.1.1  设计 

5.1.1.1  流量计（壳体）制造单位自行设计时应设置设计部门，配备具有相关专业助理工程师及以上

职称和相应设计能力的设计人员不少于 3人。 

5.1.1.2  制造单位不具备设计能力时，可以委托有相应压力管道设计资质的单位设计。 

5.1.1.3  电站锅炉范围内管道上特殊情况采用两截管段带环缝焊接的流量计（壳体），还应由锅炉设

计文件鉴定机构对其设计文件进行鉴定，并出具书面同意。 

5.1.2  制造 

属于特种设备用流量计（壳体），制造单位与人员应具有下列资格： 

a) 制造单位应按 TSG 07 的规定建立适用的质量保证体系并取得相应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b) 焊接人员应按 TSG Z 6002 的规定持有相应项目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c) 无损检测人员应按照国家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考核的相关规定取得相应无损检测人员资格

并注册。 

5.2  职责 

5.2.1  用户或系统设计方 

用户或系统设计方应以书面形式向流量计（壳体）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条件，并对其完整性和准确性

负责。 

5.2.2  设计单位（部门） 

5.2.2.1  设计单位（部门）应对设计文件的完整性和正确性负责。 

5.2.2.2  设计文件至少应包括设计计算书和设计图样，必要时还应包括安装使用说明。 

5.2.2.3  设计单位（部门）应在流量计（壳体）使用期内保存全部设计文件。 

5.2.3  制造单位 

5.2.3.1  制造单位应执行有关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应标准，按照设计图样制造、检验和验收流

量计（壳体）。 

5.2.3.2  流量计（壳体）出厂时，制造单位至少应提供以下技术文件和资料： 

a)   流量计（壳体）竣工图； 

b)   如果制造中发生了材料代用、无损检测方法改变、加工尺寸变更等，制造单位应按照设计要求

在竣工图上做出清晰标注，标注处有修改人的签字及修改日期； 

c)   本文件规定的出厂资料，包括产品合格证、流量计（壳体）质量证明书和安装使用说明书（必

要时）。 

6  材料 

6.1  通用要求 

6.1.1  流量计（壳体）材料主要包括板、管、锻件、铸件、紧固件和焊接材料。承压元件（螺栓除外）

用材料应有足够的强度、塑性和韧性，在最低使用温度下应具备足够的抗脆断能力。选用的材料应具有

足够的稳定性，包括化学性能、物理性能、耐蚀和耐磨性能、抗疲劳性能和工艺性能，应与其要实现的

功能、工作条件和预期寿命及制造技术相适应。 

6.1.2  与承压元件相连接的元件，所使用的材料不应影响与其相连接的承压元件的使用，尤其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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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连接的各元件还应考虑材料的焊接性能。 

6.1.3  流量计（壳体）用材料的质量、规格与标记（志）应符合相应材料标准和合同的规定。 

6.1.3.1  制造单位从材料制造单位取得承压元件用材料时，材料制造单位必须保证质量，并符合下列

要求： 

a) 按相应标准规定提供材料质量证明书（原件），材料质量证明书的内容应齐全、清晰，并且印

刷可以追溯的信息化标识，加盖有材料制造单位质量检验章； 

b) 按相应标准规定，在材料的明显部位做出清晰的标志。 

6.1.3.2  制造单位从非材料制造单位取得承压元件用材料时，应取得材料制造单位提供的质量证明书

原件或者加盖材料供应单位检验公章和经办人签章的复印件；制造单位应对所取得的流量计（壳体）用

材料及材料质量证明书的真实性和一致性负责。 

6.1.4  锅炉范围内管道用流量计（壳体）受压元件材料选用应满足TSG 11、GB/T 16507.2、GB/T 16508.2

的要求。 

6.1.5  压力管道用流量计（壳体）受压元件材料选用应满足相关压力管道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6.1.6  采用锻件加工的，锻件技术要求应满足NB/T 47008、NB/T 47009、NB/T 47010或其他相应的标

准，锻件级别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公称压力大于等于PN100或Class600的锻件、公称压力大于PN40或Class300的铬钼钢锻件、公

称压力大于PN16或Class150且工作温度小于或等于-20℃的铁素体钢锻件应符合Ⅲ级或Ⅲ级以

上锻件的要求； 

b) 除上以外的锻件应符合Ⅱ级或Ⅱ级以上锻件的要求。 

6.2  采用境外牌号材料 

    流量计（壳体）受压材料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国外标准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是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的境外产品标准中允许使用并且已有使用实例的材料； 

b） 材料使用单位首次使用前，应对化学成分、力学性能进行复验，并且进行焊接工艺评定或成型

工艺试验； 

c） 应采用该材料的技术标准或者技术条件规定的性能指标进行强度计算。 

6.3  进口受压元件 

流量计（壳体）的受压元件采用进口部件时，其进口压力管道元件暂不要求取得特种设备制造许可，

但应符合中国安全技术规范和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首次进口的受压元件中有型式试验要求时应由质

检总局核准的压力管道元件型式试验机构进行型式试验。压力管道元件进口报检时，应向出入境检验检

疫部门提交型式试验机构出具的型式试验合格证明，经安全性能检验合格，可以在中国境内销售和使用。 

6.4   流量计（壳体）各受压元件材料 

6.4.1  筒体 

6.4.1.1  流量计（壳体）中的筒体材料宜与相连管道的材料牌号、标准和规格尺寸一致。 

6.4.1.2  筒体的材料牌号、标准或规格与其相连管道不一致时，应经相连压力管道的原设计单位或用

户同意；或由流量计（壳体）制造单位进行自行设计选用，但筒体的材料牌号和规格选用时应考虑满足

相连管道的强度、高温性能、低温性能、耐腐蚀性、抗疲劳性能等要求。 

6.4.2   取压装置 

    取压装置宜用无缝管或锻件加工，材料应与其相焊的筒体材料相同或相近，不宜采用异种钢焊接。 

6.4.3  法兰 

    流量计（壳体）中的法兰应符合相应法兰标准要求。 

6.5  材料代用 

../../Documents/WeChat%20Files/wxid_pdg9gi8vrswo22/FileStorage/File/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2011%20-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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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计（壳体）受压材料的材料代用应满足强度、结构和工艺的要求，并经制造单位的技术部门（包

括设计和工艺部门）的同意，并办理代用手续。 

6.6  材料验收 

制造单位应按设计文件中规定的材料标准及以下要求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a） 锅炉范围内管道用流量计（壳体）受压元件用材料按 JB/T 3375 规定进行验收。 

b） 对于铬钼合金钢、含镍低温钢、不锈钢以及镍及镍合金、钛及钛合金材料，在使用前应对主要

合金元素含量进行检查，相同炉批号时检查数量应不少于 1件。 

6.7  材料保管 

6.7.1  材料使用单位应建立材料保管制度，受压元件材料应当有入库标记；不锈钢和有色金属材料在

储存期间不得与碳钢、低合金钢接触或混放。 

6.7.2  焊接材料使用单位应按JB/T 3223规定对焊接材料的存放、烘干、发放、回收和回用进行管理。 

7  设计 

7.1  设计条件 

  用户或系统设计方应根据流量计（壳体）所在管道设计参数按表 1 的内容提供设计条件。 

表 1  设计条件 

序号 设计条件 

1 流量计（壳体）所在管道级别 □锅炉范围内管道  □ GC1 压力管道   □其他压力管道 

2 流量计型式  

3 公称尺寸、相关直径及安装尺寸  

4 连接端 

材料 

尺寸 

标准 

5 压力,MPa 
设计压力（公称压力） 

工作压力 

6 温度，℃ 
设计温度 

工作温度 

7 介质 
名称（毒性、易燃性）  

流量范围 

8 特殊工况 □剧烈循环工况 □高温蠕变工况 

9 其他  

注 1：电站锅炉范围内管道用流量计（壳体）所在管道，由锅炉制造单位设计时其设计文件应纳入锅炉设计文件进行鉴

定，并加盖设计文件鉴定专用章；由管道设计单位设计的，设计单位应具有相应级别压力管道设计资质以及火力发电厂

汽水管道设计经历。 

注 2：压力管道用流量计（壳体）所在管道，应由相应级别压力管道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并加盖压力管道设计许

可印章。 

7.2  结构设计 

7.2.1  筒体连接 

../../Documents/WeChat%20Files/wxid_pdg9gi8vrswo22/FileStorage/File/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2011%20-2020）.pdf
../../Documents/WeChat%20Files/wxid_pdg9gi8vrswo22/FileStorage/File/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2011%20-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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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1  筒体连接采用对接时，应采用全焊透对接接头（除特殊结构外）。 

7.2.1.2  对于两截管段对接的环焊缝无法进行射线检测时，应采用超声检测，环缝余高宜磨平，且短

节直段 L应满足直射法的探头移动距离的要求，见图 1。 

 

 
 

宽度 L≥2Kt ，t-焊缝厚度，K-探头折射角的正切值。 

图 1  对接焊环焊缝示意图 

7.2.1.3  筒体连接（包括取压管与筒体连接）采用承插焊式时，其承插焊的焊接角接接头应符合以下

规定： 

a） 承口尺寸应符合相应管件标准的规定，承插焊的焊缝尺寸应不小于图 2所示尺寸； 

b） 一般用于公称直径小于或等于 DN50 的管道； 

c） 可能产生间隙腐蚀或严重冲蚀的场合、要求焊接部位及管道内壁光滑过渡的场合、剧烈循环工

况、GC1 级管道且公称直径大于 DN50 的，不得采用此承插焊结构形式。 

 

 

 

Tb 为取压管名义厚度；Tc 取 1.09Tb 或承插件端部厚度两者中的较小者。  

图 2  承插焊示意图 

7.2.2  引压管与筒体连接 

7.2.2.1  外置式（包括全焊透型、部分焊透型）的焊接接头应符合图 3及下列规定： 

a) Tb 为支管名义厚度；Th为主管名义厚度； 

b) Tc 填角焊缝有效厚度，取 0.7Tb 或 6.4 mm 中的小者； 

c) 全焊透型焊缝应保证全焊透，盖面的角焊缝厚度应不小于填角焊缝的有效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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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焊透型 b)  部分焊透型 

图 3  外置式焊接接头示意图 

7.2.2.2  内插式的焊接接头应符合图 4及下列规定： 

a) Tb 为支管名义厚度，Th为主管名义厚度； 

b) Tc 填角焊缝有效厚度，取 0.7Tb 或 6.4 mm 中的小者； 

c) 应保证全焊透，盖面的角焊缝厚度应不小于填角焊缝的有效厚度。 

 

图 4  内插式焊接接头示意图 

7.2.2.3   压力等级大于等于PN40、外径小于32 mm的取压管，与流量计（壳体）焊接处应采用图5所示

的底部加强型管接头。 

 
 

图 5  底部加强型管接头示意图 

 

7.2.3  均压环连接 

    均压环与壳体的焊接结构应采用全焊透结构形式，如图 6所示（Tc≥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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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均压环与壳体焊接示意图 

7.2.4  法兰与筒体连接 

   法兰和筒体的连接宜按法兰标准的相关规定执行。 

7.3  强度计算 

7.3.1  筒体 

7.3.1.1  流量计（壳体）的筒体强度采用与之相连管道等强度理论，使用单位提供流量计（壳体）所

在管道的加盖设计单位设计许可印章的平面布置图或加盖鉴定专用章的设计文件时，可免除筒体的强度

计算。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需进行强度校核、应力分析或验证性试验： 

a) 筒体的材料牌号、标准或规格与相连管道不同时； 

b) 流量计（壳体）制造单位对使用单位提供的设计文件中强度计算有怀疑时； 

c) 流量计（壳体）使用单位无法提供所在相连管道的加盖设计单位设计许可印章的平面布置图或

加盖 鉴定专用章的设计文件时。 

7.3.1.2  锅炉范围内管道用流量计（壳体）的筒体需要强度校核时，应按 GB/T 16507.4—2022 中 10.2

或 GB/T 16508.3—2022 中 6.4 进行强度校核。 

7.3.1.3  压力管道用流量计（壳体）的筒体需要强度校核时，根据所在管道要求可选用 GB 50316—2000

（2008 年版）中 6.2、GB/T 20801.3—2020 中 6.1、GB/T 150.3—2011 中 5.6、ASME B31.1 或 ASME B31.3

等标准进行强度校核。 

7.3.1.4   流量计（壳体）的筒体异形或无法采用标准公式法计算时，可采用应力分析或验证性试验进

行强度校核。 

7.3.2  法兰 

7.3.2.1  采用标准管法兰或整体法兰时，应按法兰标准规定的压力-温度额定值选用，不需单独进行强

度计算。 

7.3.2.2  采用非标法兰时，宜按 GB/T 20801.3—2020 中 6.4.4 或 ASME Section Ⅷ非标法兰的压力设

计或应力分析进行强度校核。 

7.3.3   取压装置 

7.3.3.1  引压管一般采用直管，引压管内压计算应按 7.3.1 进行强度校核。 

7.3.3.2  夹持环按筒体的强度计算公式进行校核，均压环的强度计算按 GB/T 16508.3-2022 中附录 B

或 GB/T 150.3-2011 中附录 A进行强度校核。 

7.3.4  筒体上支管连接的开孔补强 

7.3.4.1  锅炉范围内管道用流量计（壳体）的筒体上开引压管孔时应进行开孔补强计算，根据锅炉结

构按 GB/T 16507.4—2022 中 11 或 GB/T 16508.3—2022 中 13.3 进行强度校核。 

7.3.4.2  压力管道用流量计（壳体）的筒体上开引压管孔时,应按 GB 50316—2000（2008 年版）中 6.4

或 GB/T 20801.3—2020 中 6.7 进行开孔补强强度校核。 

7.3.5 孔桥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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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计（壳体）的筒体上若开多孔时，应按GB/T 16507.4—2022中11.6 或GB/T 20801.3—2020中

6.7.4（f）进行孔桥补强强度校核。 

8  制造 

8.1  标记 

8.1.1  材料标记 

8.1.1.1  应制定受压元件材料的标识程序，材料标记应符合合同、相应标准和体系文件的规定。 

8.1.1.2  流量计（壳体）受压元件和承受载荷的非受压元件材料标记应能追溯到材料的质量证明书，

以防止材料混用。 

8.1.2  标记移植 

8.1.2.1  应在制造过程中保留材料标记。受压元件用材料切割下料前，应进行标记移植。 

8.1.2.2  产品制造过程中有临时性的标记和永久性的标记，生产过程中标记被覆盖或因加工而丢失，

应进行标记移植。  

8.1.3  标记方法 

8.1.3.1  材料的标记宜采用下列方法或下列方法的组合： 

a) 钢印； 

b) 震动蚀刻或其他蚀刻工具； 

c) 涂漆或用标记笔标记； 

d) 其他不损坏安全性的方法（如贴标签、条形码等）。 

8.1.3.2  下列情况不应采用钢印标记： 

a) 不锈钢及壁厚小于 5mm 的管子； 

b) 在管子弯头内外弧区域； 

c) 客户要求不允许用钢印标记的材料。 

8.1.3.3  焊工标记应在受压元件焊缝附近作永久性的保留，或在焊接记录（含焊缝布置图）上记录。 

8.1.3.4  标记方法的采用应以对材料不构成损害或污染为原则，低温用钢、不锈钢及有色金属不得使

用硬印标记。当奥氏体不锈钢和有色金属采用喷码标记时，印色不应含有对材料构成损害的物质，如硫、

铅和氯等。 

8.2  切割（下料）与坡口加工 

8.2.1  材料的切割根据材料特性和规格可采用冷切割或热切割方法。如采用热切割方法，切割后应采

用机加工或打磨的方法清除表面熔渣和影响材料焊接质量的表面层。对于合金钢，热切割后应留有加工

裕量，除非能表明材料的组织没有损坏。 

8.2.2  碳钢、碳锰钢可采用机械加工方法和火焰切割方法切割和制备坡口。低温镍钢和合金钢宜采用

机械加工方法切割和制备坡口。 

8.2.3  不锈钢、有色金属应采用机械加工或等离子切割方法切割和制备坡口。不锈钢、镍及镍合金、

钛及钛合金、锆及锆合金采用砂轮切割或修磨时，应使用专用砂轮片。 

8.2.4  材料在加工过程中，应避免材料表面的机械损伤。对有严重伤痕的部位应进行补焊或修磨，修

磨处的壁厚应不小于设计壁厚。 

8.3  弯管 

8.3.1  管子的弯管成形应根据材料、规格、弯曲半径、弯管形状和弯管设备选用热成形（即热弯，包

括内侧加热弯及热挤压成形及中频感应加热弯等）或冷成形（即冷弯）。 

8.3.2  采用热弯时应严格控制加热规范和加热范围。不锈钢管采用热弯时应避免加热时的渗碳和避开

引起晶间腐蚀的敏化温度。 

8.3.3  弯管成形宜进行工艺试验，以验证所采用的弯管工艺满足产品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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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弯管后应检测弯管的不圆度、褶皱和减薄及表面质量，并应符合设计文件及 GB/T 20801.4—2020

中 6.3.4 的规定。 

8.3.5 GC1 级管道的管子弯管后，应逐件对弯曲部位进行磁粉检测或渗透检测，且应符合 GB/T 

20801.5—2020 的规定。发现的线性缺陷应予以修磨，修磨后的壁厚不得小于直管的设计厚度。 

8.4  筒体成形 

8.4.1  用钢板制造筒体时，不应采用锤击的方法加工或成形。 

8.4.2  钢板冷成形的筒体，当按式（1）计算的变形率超过表 2数值时，应于成形后进行相应恢复材料

性能的热处理，热处理应按 8.7 的规定进行。 

 

A=50δ[1-（Rf/Ro）]/ Rf×100%        ………………（1） 
    式中： 

    A——变形率（%）； 

    δ——板材厚度（见图 7），单位为毫米（mm ）； 

    Rf ——成形后中面半径（见图 7），单位为毫米（mm）； 

    Ro——成形前中面半径（见图 7，对于平板为∞），单位为毫米（mm）。 

 

 

 

图 7  钢板卷制筒体示意图 

表 2  冷成形变形率 

材   料 碳钢、低合金钢及其他材料 奥氏体不锈钢 

变形率/% 5 15 

 

8.5  机加工 

   流量计（壳体）的各受压元件的机加工应满足图纸和标准的要求，图纸未规定的机械加工表面线性

尺寸的极限偏差应符合 GB/T 1804 中 m 级的规定。 

8.6  焊接 

8.6.1  焊接作业人员 

8.6.1.1  焊接作业人员应按 TSG Z 6002 的规定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后，方可在有效期内从事

合格项目范围内的焊接工作。 

8.6.1.2  焊工应按照焊接工艺施焊并且做好施焊记录。 

8.6.2  焊接工艺评定和焊接工艺 

8.6.2.1 流量计（壳体）受压件与受压件的焊接、受压件与非受压件的焊接均应采用经评定合格的焊接

工艺。 

8.6.2.2  焊接工艺评定应按 NB/T 47014 的规定进行。锅炉范围内管道用流量计（壳体）的焊接工艺评

定还应满足 TSG 11 中附加金相的要求；压力管道用流量计（壳体）的焊接工艺评定冲击试验要求还应

../../Documents/WeChat%20Files/wxid_pdg9gi8vrswo22/FileStorage/File/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2011%20-2020）.pdf
../../Documents/WeChat%20Files/wxid_pdg9gi8vrswo22/FileStorage/File/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2011%20-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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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GB/T 20801.2—2020 中 8.2 的规定。 

8.6.2.3  受压元件焊接前，应根据焊接工艺评定报告编制焊接工艺规程，用于指导焊工施焊和焊后热

处理工作。 

8.6.3  焊接材料 

    焊接材料应按 NB/T 47018 要求进行采购和验收。 

8.6.4  焊接接头选用和坡口制备 

8.6.4.1  制造单位技术文件应规定焊接接头的坡口形式、尺寸和装配间隙，宜按 GB/T 985.1、GB/T 

985.2 的规定执行。 

8.6.4.2  坡口加工可采用热切割、锯切、打磨、机加工等方法，但不得损害材料冶金和力学性能或产

生有害缺陷。 

8.6.4.3  制成的坡口表面应清洁，无锈皮和残渣。坡口和施焊表面在焊接前应将油污、铁锈和其他影

响焊接质量的杂物清理干净。 

8.6.4.4  当设计文件对坡口表面提出无损检测要求时，无损检测及缺陷处理应在施焊前完成。 

8.6.5  组对 

8.6.5.1  对接接头的组对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对接接头组对时坡口内壁应尽量对准且平齐，内壁错边量应不大于壁厚的 10%及内径的 0.3%

且不大于 2 mm； 

b) 当接头两侧的公称外径和名义壁厚相等时，外表面的错边量应不大于名义壁厚的 10%，且不大

于 3 mm；超出上述规定或公称外径不同使错边量超限时，应将超出的部分进行削薄，削出的

斜面应平滑，并且斜率不大于 1：3，必要时焊缝宽度可以计算在斜面内。采用削薄方法时，

筒体削薄后的实际壁厚不得小于设计厚度； 

c) 应按图 8所示进行棱角度检查，外棱角度 E（外）应不大于壁厚的 10%加 2 mm，且不大于 5 mm。

应避免产生内棱角度 E（内），如产生应进行校整。 

 

 
 

a) 纵向焊缝 

 

 

b) 环向焊缝 

图 8  棱角度检查示意图 

8.6.5.2  流量计（壳体）筒体中文丘里喉部的同一端面上最大与最小内径之差，应不大于该端面内径

Di 的 0.1%，其他筒体的同一端面上最大与最小内径之差，应不大于该端面内径 Di 的 0.3%，超过此偏

差时应进行校圆或镗孔。 

8.6.5.3  支管连接接头（安放式支管、插入式支管）的组对应符合设计图样和焊接工艺的规定。 

8.6.6  焊缝设置 

8.6.6.1  焊接管及焊接管件组对时，应避免十字焊缝。 

8.6.6.2  相邻两对接环焊缝之间距离应大于 3倍焊缝厚度并且不得小于 100 mm。 

8.6.7  预热和后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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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1  预热温度应在焊接工艺规程或设计文件中规定，并经焊接工艺评定验证。各种材料的最低预

热温度应符合 GB/T 16507.5—2022 中 8.7.2、GB/T 20801.4—2020 中表 6 的规定。对于预热温度要求

不同的材料焊接时，应选用较高的预热温度。 

8.6.7.2  焊接接头有冲击韧性要求时，在焊接工艺规程中应规定层（道）间最高温度。对于需要预热

的多层（道）焊件，其道间温度应不低于预热温度，且应符合 GB/T 20801.4—2020 中 8.2.3 的规定。 

8.6.7.3  对冷裂纹敏感的材料，焊后应及时采取措施（如后热或含消氢处理、缓冷等）保证材料的使

用性能。 

8.6.8  焊接操作 

8.6.8.1  焊接时应采取合理的焊接方法和施焊顺序。 

8.6.8.2  对含铬量大于或等于 3%或合金元素总含量大于 5%的材料焊缝，采用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或熔

化极气体保护焊进行根部焊道单面焊接时，焊缝背面应充氩气或其他保护气体，以防止背面焊缝金属被

氧化。 

8.6.8.3  用于下列管道上的流量计（壳体）的单面焊焊缝根部应采用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或能保

证根部焊接质量的其他焊接工艺方法： 

a) GC1 级； 

b) 公称直径小于 500 mm，且设计温度低于-20℃的；  

c) 设计压力大于等于 10.0 MPa 的； 

d) 工作介质为导热油、极度或高度危害的； 

e) 内部清洁要求较高且焊接后不易清理的； 

f) 设计规定的其他管道。 

8.6.8.4  公称直径大于或等于 500 mm 的筒体，宜在内侧进行根部双面焊。 

8.6.8.5  不应在焊件表面引弧或试验电流。对于设计温度不高于-20 ℃的、淬硬倾向较大的合金钢、

不锈钢及有色金属流量计（壳体），其表面均不应有电弧擦伤等缺陷。 

8.6.8.6  规定进行层间无损检测的焊缝，无损检测应在目视检查合格后进行，经检测的焊缝在评定合

格后方可继续进行焊接。 

8.6.8.7  焊接完毕后，应及时清除焊缝表面的熔渣及附件的飞溅物。 

8.6.8.8  每个焊工均应有指定的识别代号。承压焊缝应标有焊工识别标记，标记方法应符合 8.1.3 的

规定。 

8.6.9  焊接返修 

8.6.9.1  当焊缝需要返修时,其返修工艺应符合 8.6.2 的有关规定。 

8.6.9.2  焊缝同一部位的返修次数不宜超过 2次。如超过 2次,应重新制定返修措施并经单位技术负责

人批准后方可进行返修,返修次数、部位和返修后无损检测结果应一并记入产品的质量证明文件中。 

8.6.9.3  要求进行焊后热处理的材料，如在热处理后进行焊接修补，修补后应重新进行热处理。 

8.7  焊后热处理 

8.7.1  焊后需要热处理时，焊后热处理应在所有焊接完成后进行。 

8.7.2  流量计（壳体）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炉内热处理，也可以进行局部热处理。局部热处理时，

焊缝和焊缝两侧的加热宽度应不小于焊接接头两侧材料厚度（取较大值）的 3 倍且不小于 200 mm，且

应配有足够的绝热保温材料覆盖加热区域以外的元件毗邻区域，从而使其不会产生有害的温度梯度。 

8.7.3  锅炉范围内管道用流量计（壳体）焊后热处理厚度按 GB/T 16507.5—2022 中 9.3.5、DL/T 

869—2012 中 5.4 的规定进行，压力管道用流量计（壳体）焊后热处理厚度按 GB/T 20801.4—2020 中

9.3.2 的规定进行。 

8.7.4  焊后热处理工艺 

8.7.4.1  锅炉范围内管道用流量计（壳体）焊后热处理工艺应符合 GB/T 16507.5—2022 中 9.3.3、DL/T 

819—2019 中 6.4 的规定。 

8.7.4.2  压力管道用流量计（壳体）焊后热处理工艺应符合 GB/T 20801.4—2020 中 9.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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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  重新热处理 

热处理后如进行焊接返修、弯曲、成型加工，或硬度检查超过规定要求的焊缝，应重新进行热处理。 

9  检验与试验 

9.1 外观 

   目视检查， 流量计（壳体）表面应光滑，无毛刺、划痕、锈蚀、锤印等缺陷；受压元件焊接接头（包

括非受压元件与受压元件焊接的接头）应进行外观检验，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焊缝外形尺寸符合设计图样和工艺文件的规定； 

b)  对接焊缝高度不低于母材表面，焊缝余高应符合表 3 和图 9 的规定，焊缝与母材平滑过渡，

焊缝和热影响区表面无裂纹、夹渣、弧坑和气孔；对于内余高影响测量准确度要求时，应考虑

机加工或打磨去除内余高。 

表 3  对接接头焊缝余高 

单面坡口 双面坡口 

e1 e2 e1 e2 

≤ 10%δs，且≤ 3 mm ≤ 0.3%内径， 且≤3 mm ≤ 10%δ1，且≤ 3 mm ≤ 0.3%内径， 且≤3 mm 

 

 

 

a)  单面坡口                                   b)  双面坡口 

图 9  对接接头焊缝余高示意图 

c)  合金钢、不锈钢焊缝不允许有明显咬边，其余焊缝咬边深度不超过 0.5 mm，管子焊缝两侧咬

边总长度不超过管子周长的 20%，并且不超过 40 mm。 

9.2  几何尺寸 

用通用量具进行检测，流量计（壳体）的筒体最小壁厚及连接尺寸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9.3  光谱检验 

    铬钼合金钢、含镍低温钢、不锈钢以及镍及镍合金、钛及钛合金等材料的受压元件施焊结束后，应

对母材和焊缝进行光谱检验，核查母材和焊材使用的正确性，并出具光谱检验报告。材料牌号单一且组

批生产的制造单位，制定相应材料保证措施后可免除光谱检验。 

9.4  硬度检查 

9.4.1  通用要求 

    要求焊后热处理的焊接接头，热处理后应测量硬度值。焊接接头的硬度测定区域应包括焊缝和热影

响区，热影响区的测定区域应紧邻熔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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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锅炉范围内管道用流量计（壳体） 

9.4.2.1  同种钢焊接接头，焊后热处理的硬度值应不超过母材布氏硬度值加 100 HBW，且不超过下列

规定:合金总含量小于或等于 3%，布氏硬度值不大于 270 HBW；合金总含量小于 10%，且大于 3%，布氏

硬度值不大于 300 HBW。 

9.4.2.2  异种钢焊接接头焊缝的硬度，不应超出接头两侧母材的实际布氏硬度平均值的 30 %或低于较

低侧硬度值的 90%。 

9.4.2.3  焊缝硬度不应低于母材硬度的 90%。 

9.4.3  压力管道用流量计（壳体） 

    焊接接头在热处理后的硬度值应符合GB/T 20801.4—2020中表7的规定，对于GB/T 20801.4—2020

中表 7 未注明硬度值要求的材料，焊缝和热影响区的硬度值应不大于母材硬度值的 125%；异种钢焊接

时，两侧母材均应符合 GB/T 20801.4—2020 中表 7规定的各自硬度值，焊缝的硬度应不超出接头两侧

母材的实际布氏硬度平均值的 30%或低于较低侧硬度值的 90%。 

9.5  无损检测 

9.5.1  通用要求 

9.5.1.1  无损检测方法主要包括射线检测（RT）、超声检测（UT）、磁粉检测（MT）、渗透检测（PT）、

衍射时差法超声检测（TOFD）、X射线计算机辅助成像检测（CR），检测方法按 NB/T 47013.1、NB/T 47013.2、

NB/T 47013.3、NB/T 47013.4、NB/T 47013.5、NB/T 47013.10、NB/T 47013.14 的规定进行。 

9.5.1.2  对接接头焊缝采用超声检测时，超声检测仪宜采用数字式可记录仪，若采用模拟式超声检测

仪，应附加 20%局部射线检测。 

9.5.1.3  对接接头焊缝采用超声衍射检测（TOFD）时，应与脉冲回波法（PE）组合检测，检测结论以

TOFD 与 PE 方法的结果进行综合判定。 

9.5.2  检测时机 

9.5.2.1  焊接接头无损检测应在形状尺寸和外观检查合格后进行。 

9.5.2.2  有延迟裂纹倾向的材料应当在焊接完成 24h 后进行无损检测。 

9.5.2.3  有再热裂纹倾向的焊接接头，应在最终热处理后进行表面无损检测复查。 

9.5.3  具体方法和比例 

9.5.3.1  锅炉范围内管道用流量计（壳体） 

9.5.3.1.1  对接接头焊缝应进行 100% 射线或超声检测。 

9.5.3.1.2   A 级锅炉范围内管道用流量计（壳体）上角接接头焊缝、异种钢焊接接头、具有再热裂纹

或者延迟裂纹倾向的焊接接头应进行 100% 表面无损检测。 

9.5.3.2  压力管道用流量计（壳体） 

9.5.3.2.1  凡所在压力管道符合下列条件的之一的流量计（壳体）对接接头应进行 100% 射线或超声

检测： 

a) 注明为剧烈循环工况、高温蠕变工况的管道； 

b) GC1 级管道； 

c) 设计压力大于 PN160 的管道； 

d) 钛及钛合金、镍及镍基合金、高铬镍钼奥氏体不锈钢、锆及锆基合金、铝及铝合金等有色金属； 

e) 按 9.6.4 的规定可以免除压力试验的； 

f) 设计或用户要求对接接头进行 100%无损检测的。 

9.5.3.2.2  上述条件之外的压力管道用流量计（壳体）对接接头应进行 20% 射线或超声检测，公称直

径小于 500 mm 时，按环向对接接头的接头数抽查；公称直径大于或等于 500 mm 时，对每条环向对接接

头的长度进行局部检测，检测长度不得小于 1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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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2.3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之一的压力管道用流量计（壳体）对接和角接接头应进行 100% 渗透或

磁粉检测（铁磁性材料应优先采用磁粉检测）： 

a) GC1 级管道（碳钢、不锈钢及铝合金环向对接除外）； 

b) 设计温度低于-20℃的碳素钢、低合金钢，设计温度低于-196℃ 的奥氏体不锈钢材料； 

c) 钛及钛合金、镍及镍基合金、高铬镍钼奥氏体不锈钢、锆及锆基合金； 

d) 铁素体型不锈钢，其他 Cr-Mo 合金钢； 

e) 异种钢焊接接头、具有再热裂纹或者延迟裂纹倾向的焊接接头； 

f) 标准抗拉强度下限值 Rm在 540 MPa 及以上的合金钢； 

g) 钢材厚度大于 20 mm 的奥氏体不锈钢、奥氏体-铁素体（双相）型不锈钢的焊接接头；。 

h) 设计或用户要求进行 100% 表面无损检测的。 

 

9.5.3.3  组批生产的压力管道用流量计（壳体）射线抽样检测要求 

9.5.3.3.1  组批原则 

  制造单位质量保证体系运转正常、产品焊接质量稳定，连续三年产品射线检测的一次合格率达到

95 %以上，具有相同设计文件(同一套设计文件、产品结构相同、承压元件焊接接头形式相同)，相同工

艺文件和相同质量计划的产品（GC1 级压力管道工程上流量计（壳体）除外），焊接接头的焊接时间应

不超过 20 天，总数不超过 200 台可组成一批。  
  注 1：抽样检测并不能保证所制造产品达到了预定质量水平，必须认识到，在被代表检测的一批流量计（壳体）产

品中，未检测部分可能在进一步检测中会暴露缺陷，组批抽样检测合格，不代表制造单位对该批内未抽样检测的产品出

现安全质量问题具有免责权。如果对某一批产品要求不存在射线检测规定的超标焊接缺陷时，则规定 100%的射线检测。 

    注 2：抽样射线检测是指在同一批次内的流量计（壳体）产品中，按照相关技术要求规定的检测比例抽取样品进行

射线检测，被抽样品的对接焊缝应进行 100%的射线检测。对于质量流量计（壳体），可根据制造工序分阶段进行抽样射

线检测，各阶段的抽样比例均应达到要求。 

9.5.3.3.2  抽样比例 

    抽样的最小比例应不低于该批台数的 5%，且应包括每种不同焊接工艺及焊工。当发现焊接超标缺

陷时，另取同批次内两倍超标缺陷抽样数的该焊工施焊的相同焊接工艺焊接接头进行相同的射线检测，

若被检接头均合格后则视为该批次内该焊工所焊接头均合格，若再有一个焊接接头出现焊接质量超标缺

陷，则该批次内该焊工施焊的焊接接头进行 100% 射线检测。  

9.5.4  技术要求 

9.5.4.1  射线检测 

   按 NB/T 47013.2、NB/T 47013.11、NB/T 47013.14 的规定进行，合格指标见表 4。 

9.5.4.2  超声检测 

   按 NB/T 47013.3、NB/T 47013.10 的规定进行，合格指标见表 4。 

表 4  射线、超声检测合格指标 

检测方法 检测技术等级 检测范围 合格级别 

射线检测 AB 

纵向、环向 

对接接头 

100% Ⅱ 

20% Ⅲ 

超声检测 

脉冲反射法 B 纵向、环向 

对接接头 

100% Ⅰ 

20% Ⅱ 

衍射时差法 B 级及以上 -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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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3  表面检测 

   按 NB/T 47013.4、NB/T 47013.5 的规定进行，合格级别不低于Ⅰ级。 

9.5.4.4  组合检测 

   当采用超声和射线组合检测时，质量要求和合格级别应按各自执行的标准确定，且均应合格。 

9.6  试验 

9.6.1  通用要求 

9.6.1.1  制造完工的流量计（壳体）应按设计文件规定进行压力试验和泄漏试验。 

9.6.1.2  压力试验和泄漏试验应选用两个相同量程并经检定合格的压力表，压力表的精度不得低于

1.6 级，压力表的量程一般为试验压力的 1.5 倍～3.0 倍，2倍为宜。 

9.6.1.3  压力试验分为液压试验、气压试验，应按设计文件规定的方法进行压力试验。 

9.6.2  液压试验 

9.6.2.1  基本要求 

    液压试验的基本要求如下： 

a) 液压试验场地应当有可靠的安全防护设施； 

b) 液压试验应当在环境温度高于或等于 5℃时进行； 

c) 液压试验液体一般应使用洁净水，当对奥氏体不锈钢受压元件水压试验时，应控制水中氯离子

含量不超过 25mg/L，如不能满足要求时，水压试验后应当立即将水渍去除干净。当采用可燃

液体进行试验时，其闪点不得低于 49℃，且应考虑到试验周围的环境。试验时液体的温度应

不低于 5℃；合金钢受压元件的水压试验水温应当高于所有钢种的脆性转变温度。 

9.6.2.2  试验压力及保压时间 

9.6.2.2.1  液压试验时，薄膜应力不应超过元件材料在试验温度下屈服点的 90%。 

9.6.2.2.2  锅炉范围内管道用流量计（壳体）水压试验压力为其设计压力的 1.5 倍，保压时间至少 5 

min。 

9.6.2.2.3  压力管道用流量计（壳体）液压试验压力按下述规定： 

a) 不得低于 1.5 倍设计压力； 

b) 设计温度高于试验温度时，试验压力应不小于式（2）的计算值： 

PT=1.5PS1/S2         ………………（2） 
    式中： 

    PT ——试验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P ——设计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S1 ——试验温度下，管子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S2 ——设计温度下，管子许用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c) 保压时间不少于 3 min。 

9.6.2.3  过程控制 

   进行液压试验时，压力应当缓慢地升降。当压力上升到设计压力时，应当暂停升压，检查有无泄漏

或异常现象，然后再升到试验压力，达到保压时间后，降到设计压力进行检查。检查期间压力保持不变。 

9.6.2.4  合格要求 

    液压试验的合格要求如下： 

a） 当降到设计压力时，受压元件金属壁和焊缝无泄漏和其他异常； 

b） 液压试验后，没有发现明显残余变形。 

9.6.3  气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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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压试验应满足下列规定：  

a) 采用气压试验的制造单位应进行风险评估并制定应急预案，气压试验的安全操作程序应经过审

核；  

b) 气压试验温度至少应比金属材料的脆性转变温度高 17℃； 

c) 用作试验的介质应是干燥洁净的空气、氮气、或其他不易燃和无毒的气体； 

d) 气压试验时应装有压力泄放装置，其设定压力不得高于 1.1 倍的试验压力； 

e) 气压试验的试验压力为 1.15 倍的设计压力； 

f) 气压试验时，应逐级缓慢增加压力，当压力升至试验压力的 50% 时，应进行初始检查，若未发

现异常或泄露，继续按试验压力的 10% 逐级升压，每级稳压 3 min 直至达到规定的试验压力，

在试验压力下稳压 10 min，再将压力降至设计压力，采用发泡剂等检查有无泄露，停压时间应

根据查漏工作需要确定。 

9.6.4  压力试验的免除 

流量计（壳体）上环向、纵向焊接接头均应进行 100 % 射线或超声波检测合格，其他受压焊接接

头经过氩弧焊打底且 100%渗透或磁粉检测合格，在制造单位内可以不单独进行压力试验。 

9.6.5 泄漏试验 

9.6.5.1  对于 GC1 级中介质为极度和高度危害毒性、易燃性的管道上用流量计（壳体），水压试验合

格后应进行敏感性泄漏试验，敏感性泄漏试验应按 GB/T 20801.5—2020 中 9.2.1 的规定进行。 

9.6.5.2  经使用单位和设计单位同意，可采用气密性试验代替敏感性泄漏试验，以无可查泄漏为合格。 

9.6.5.3  气密性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试验介质可采用空气，气密性试验按 9.6.3 气压试验的相关

要求进行。压力试验采用气压试验的可免除气密性试验。 

9.6.5.4  经使用单位和设计单位同意，泄漏性试验可按最高工作压力和管道系统一并进行。 

10  标志及完工资料 

10.1  标志 

    产品的适当位置上至少应包括下列信息： 

a) 制造厂名； 

b) 产品型号； 

c) 产品编号； 

d) 制造许可证编号； 

e) 规格、尺寸； 

f) 制造日期； 

g) 流体方向。 

10.2  完工资料 

    产品的完工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安全性能监督检验证书； 

b) 产品合格证； 

c) 流量计壳体竣工总图（包含强度校核计算书）； 

d) 材料汇总表（含焊接材料）； 

e) 焊接记录； 

f) 热处理报告（含热处理曲线）； 

g) 无损检测报告； 

h) 光谱检查报告； 

i) 硬度检测报告； 

j) 尺寸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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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压力试验记录或报告； 

l) 泄漏试验记录或报告； 

m) 材料代用单； 

n) 图样及技术文件更改单； 

o) 材料标记移植、焊工钢印示意图； 

p) 产品铭牌拓印件或照片； 

q) 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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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流量计（壳体）典型结构 

 

A.1  整体式流量计（壳体） 

整体式流量计（壳体）是指流量计（壳体）中筒体无纵、环焊缝的型式，一般由筒体、取压装置（引

压管、均压环）组成，典型结构见图 A.1。 

 

 

a)  长径喷嘴流量计 
 

 

b)  整体孔板流量计 

 

 

c)  文丘里管流量计 

    标引序号说明： 

    1——筒体 

    2——取压装置（引压管） 

    3——取压装置（均压环） 

 

图 A.1  整体式流量计（壳体）结构示意图 

A.2  焊接式流量计（壳体） 

    焊接式流量计（壳体）是指筒体与筒体、筒体与法兰之间采用焊接连接，一般由筒体、取压装置、

法兰等组成，典型结构见图 A.2、图 A.3、图 A.4、图 A.5、图 A.6、图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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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焊接式孔板流量计 

 
 

b)  法兰连接式文丘里管流量计 

    标引序号说明： 

    1——筒体 

    2——取压装置（引压管） 

3——取压装置（均压环） 

4----法兰 

图 A.2  差压流量计（壳体）结构示意图 

 

 
a)  质量流量计 1 

    标引序号说明： 

    1——筒体（测量管） 

    2——筒体（分流器） 

    3——法兰 

 

 

b)  质量流量计 2 

图 A.3  质量流量计结构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法兰 

    2——筒体（表体） 

A.4  涡街流量计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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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1——筒体（表体） 

    2——法兰 

图 A.5  电磁流量计结构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法兰 

    2——筒体（钢管） 

    3——接管座 

 

图 A.6  超声流量计结构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筒体 

    2——取压装置（引压管） 

    3——取压装置（均压环） 

 

图 A.7  卷制式流量计（壳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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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夹持式流量计（壳体） 

    法兰夹持式流量计（壳体）是指筒体与法兰之间采用紧固件夹持连接，由法兰、筒体（夹持环）、

取压装置（引压管）等组成，典型结构见图 A.8。 

 
 

    标引序号说明： 

    1——法兰 

    2——筒体（夹持环） 

    3——取压装置（引压管） 

 

图 A.8  法兰夹持式流量计（壳体）典型结构示意图 

 

 

    

 


